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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友之间的资金周转本是雪中送
炭的暖心之举，夏县的一起民间借贷案
却让人唏嘘，关系要好的朋友，因为一
笔“高利借款”，情谊彻底破裂，甚至对
簿公堂。

夏县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这起民
间借贷纠纷案。原告郭某累计向好友
王某和柴某夫妇借了 1593 万元，却还
了 1797 万余元。算下来，郭某多还了
200 多万元。最终，夏县人民法院判决
出借人必须全额返还超额利息。该案
经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给广大群
众敲响了警钟。

借贷利率飙至240%

时间拨回至 2020 年，原告郭某与
被告王某、柴某夫妇是关系要好的朋
友。2020 年至 2025 年，郭某因生意需
要，多次向王某、柴某夫妇借款。出于
信任，双方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只口
头约定了借款利息。

谁承想，这一口头约定成了祸根。
双方商定的月利率最高达到“2 角”，折
算成年利率高达 240%。2025 年算账
时，郭某发现，自己累计向王某和柴某
转账 1797 万余元，而本金只有 1593 万
元，多付了200多万元。

郭某认为，自己多付部分无法律依
据，便将王某和柴某诉至夏县人民法院，

要求二人返还不当得利166万余元。

高利约定是否受法律保护

案件审理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
高额利息是否合法有效、超付资金是否
应返还。

原告郭某提交了完整的银行转账、
微信支付记录，按照法定司法保护利率
上限核算，确认自身超付利息数额，并
主张超出部分应予返还。

被告王某、柴某辩称：“利率是郭某
自己主动提出，双方自愿达成意愿，己
方收取的是合法利息，凭什么算不当得
利？我们不同意返还。”

法院经审理查明，双方民间借贷关
系真实成立，但约定利率显著超出法律
保护上限，出借人收取超额利息缺乏合
法依据，已构成不当得利。

夏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
判令王某、柴某返还郭某超付的资金。
被告王某和柴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民间借贷红线务必守住

结合本案审理，承办法官围绕民间
借贷常见风险，为群众提供了几条避坑
指南。

利率有上限，高利不受保护。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民间借贷
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为合同成立时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 4 倍，当
前约为 12%。当事人自行约定的利率
超出该上限的，超过部分无效，法律不
予保护。本案中，年利率240%的约定，
已严重触碰法律红线。

已付高息可追回，不当得利必返
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
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
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
返还。借款人已实际支付、超出法定上
限的利息，出借人构成不当得利，应当
全额返还。

口头约定风险大，书面凭证是关
键。亲友借贷更应规范手续，务必签订
书面借条或借款合同，明确载明借款金
额、利率标准、还款期限、交付方式等核
心内容，避免口头约定引发争议。

民间借贷是民间融资的重要补充，
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开展。高利放贷不
仅不受法律保护，情节严重还可能触犯
刑法。无论是出借人还是借款人，都应
主动学习民间借贷法律知识，规范合
同、合法约定利率、留存完整凭证，守住
法律底线，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让亲友
互助回归善意本心，远离纠纷与诉累。

记者 樊朋展 张蕊彤

借朋友钱，还利息200多万元？
法官：民间借贷利率有法定上限

运城晚报讯（记者 张蕊彤）绛县公
安局古绛派出所近日成功破获一起跨县

“拉车门”盗窃车内财物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两名。

3 月 10 日清晨，绛县公安局接到群
众郭某报警，称其停放在小区内的车辆
因未锁车门，车内1000余元现金及物品
被盗。接警后，古绛派出所民警迅速开
展现场勘查与线索排查，依托“技术+数
据”研判模式，快速锁定郑某、宋某两名
嫌疑人。3 月 13 日，在闻喜警方的配合
下，两名嫌疑人被成功抓获。

经查，郑某和宋某于 3 月 10 日凌晨
从闻喜窜至绛县，以“拉车门”的方式实
施盗窃，得手后逃离现场。目前，郑某、
宋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小贴士：停车后务必确认车门锁好，
车内不存放现金和手机等贵重物品，增
强防范意识。

运城晚报讯（记者 张蕊彤）近日，
永济市公安局快速反应、精准研判，成功
摧毁一流窜盗窃团伙。

事发当日，永济市城西街道水峪口
村一村民报警，称前一晚家中被盗，损失
4000余元现金及多件黄金首饰。

接警后，永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迅
速开展侦查，通过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
监控，发现一辆可疑车辆在案发时段停
留于现场附近。民警随即对车辆轨迹进
行分析，成功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在
排查嫌疑人落脚点的过程中，民警追踪
至芮城县西陌镇，在当地一小区内发现
涉案车辆，经过连续 3 天蹲守布控，成功
将嫌疑人杨某、崔某抓获。

经查，自 2025 年 8 月以来，杨某和
崔某为谋取非法利益，多次流窜至盐湖
区、永济市等地实施入室盗窃。目前，涉
案财物正在进一步清点，案件正在依法
办理中。

小贴士：外出及夜间务必锁好门窗，
家中不要存放大量现金与贵重物品，若
发现被盗应及时报警并保护现场。

绛县
破获“拉车门”盗窃案

运城晚报讯（记者 樊朋展）市公安
局盐湖分局中城派出所日前迅速破获一
起电动自行车盗窃案，守护了辖区平安。

3 月 10 日，中城派出所接到 110 指
令，称辖区内一辆电动自行车被盗。民
警立即赶赴现场展开调查，通过视频追
踪、走访摸排，快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
于11日晚成功将其抓获。

经查，3 月 8 日 23 时许，嫌疑人李某
在中心城区东星时代广场门口发现一辆
灰色电动自行车的钥匙未拔，便趁无人
将车辆盗走并藏匿家中。目前，李某已
被依法行政拘留，被盗车辆已追回。

小贴士：停放电动自行车切记拔钥
匙、锁好车，且尽量停放在有人看管、有
监控的区域，杜绝安全隐患。

盐湖
抓获盗窃电动车嫌犯

永济
摧毁一入室盗窃团伙

  运城晚报讯（记者 刘凯华）连
日来，河津市公安局城区派出所紧
盯核心商圈安全，“巡防管控”与“消
防安全”双管齐下，全力打造平安商
圈新高地。

城区派出所民辅警充分发挥科
技赋能优势，依托高清视频监控系
统，对商场出入口、主要通道等重点
部位进行全天候、无死角视频巡查，
通过动态监测与实时预警，实现对
各类突发状况和潜在风险的“早发
现、快响应”。

同时，民辅警结合客流高峰特

点，采取“车巡+步巡”的模式，在节
假日和周末等重点时段加密巡逻
频次，切实提高街面见警率、管事
率。

此外，民辅警还定期对商圈内
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以及用电用
气安全进行“拉网式”专项检查，对
发现的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将火灾
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民辅警积极
向商户普及防火避险知识（左图），
从源头上筑牢消防安全的“防火
墙”，为群众安心消费、商户放心经
营撑起一把坚实的“平安伞”。

勤巡逻、严管控、细排查 商圈安全有了“硬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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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城 晚 报 讯（记 者 
樊朋展）市公安局盐湖分
局西城派出所、禁毒大队
和盐湖反诈中心民辅警日
前组成“安全宣讲团”，走
进市口腔卫生学校，借安
全教育课之机，开展了一
场以“盐湖公安进校园，安
全守护伴青春”为主题的
宣讲活动（右图）。

课堂上，盐湖反诈中
心民辅警围绕刷单返利、
校园贷等常见骗局，拆解
骗术，教同学们练就识骗
防骗的“火眼金睛”；西城
派出所民辅警则围绕预防
校园欺凌、加强自我保护、
维护网络安全、防范盗抢
骗等校园安全重点，以案

说法、以例示警，引导大家
增强法治意识，学会在复
杂环境中保护自己；禁毒
大队民辅警与社工深刻揭
示了毒品对个人、家庭和
社会的严重危害，帮助同
学们筑牢思想防线。

教学楼走廊内，各类
宣传展板整齐排列，民辅
警将安全教育从课堂延
伸至校园各个角落，利用
鲜活案例把安全知识讲
得既“入耳”又“入心”。

同学们纷纷表示，这
样的“组团式”安全教育
内容丰富，听得懂、记得
住、用得上，在轻松氛围
中收获了满满的安全“干
货”。

反诈骗、防欺凌、拒毒品 这堂安全课“干货”满满


